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工 程 名 称：靖西市第八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及

室外附属设施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服务项

目

合 同 编 号：HMWXF-G2025-01

设计证书等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建筑装饰工程

设计甲级、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甲级、市政

行业专业乙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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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靖西市教育局

设计人：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

和规章，建设工程批准文件等，现双方就靖西市第八中学教学楼、宿舍楼、

食堂及室外附属设施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服务项目 工程设计事项，协商

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项目内容

1. 项目名称：靖西市第八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及室外附属设

施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服务项目。

2. 项目建设地点：靖西市新靖镇其荣村德爱片区 。

3. 项目规模：项目占地约 28534.6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8464.51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约 25594.74 平方米，综合教学楼建筑面积约

13339.52 平方米，风雨操场及学生食堂建筑面积 485894 方米；学生宿舍

楼建筑面积约 73546 方米，及室外附属设施等。

4. 设计质量要求：应满足相应国家规范标准与对于相应类型及本工程

建筑结构的要求。

5.工程设计工期：15天（日历天）。发包人计划于 2025 年 5 月 20 交

资料文件，设计人计划提交设计成果资料时间：2025 年 6月 5 日

二、设计费用及支付约定

1.本合同设计费为人民币大写：柒拾伍万元整（小写：¥750000.00）。

设计费固定总价包干。

2.支付约定：设计人提交经审查通过的文件后，开具合规有效的发票，

向发包人提出付款申请，发包人审核并报相应部门审批同意后，一次性付

清设计费。

三、发包人应提交的资料及文件：

发包人需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提交以下资料文件：

1.设计任务书；

2.有关政府会议纪要；

3.其它对设计有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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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计人应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

1.设计人向发包人提交方案各 陆 份和 壹 份电子版。

2.设计人向发包人提交初步设计 陆 份和 壹 份电子版。

五、双方责任

1.发包人责任：

1.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在约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提

交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发包人不得要求设计

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1.2 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

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需返工时，双方除另行协商

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订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发包人应按设计人

所耗工作量向设计人支付返工费。在未签订合同前发包人已同意，设计人

为发包人所做的各项设计工作，应按收费标准支付设计费。

1.3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约定时限提前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时，

如果设计人能够做到，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提前投入的工作量，向设计人

支付赶工费。

1.4 发包人应保护设计人的设计方案、文件、资料图纸、数据、计算

软件和专利技术。未经设计人同意，发包人对设计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

件不得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发生以

上情况，发包人应负法律责任，设计人有权向发包人提出索赔。

2.设计人责任

2.1 设计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发包人提出的设计要求，

进行工程设计，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设计

人总公司对其负责。

2.2 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为执行国家设计标准。

2.3 设计合理使用年限 50年。

2.4 设计人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内容、份数和盖章要求按时向发包

人交付资料及文件。

2.5 设计人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设计审查，并根

据审查结论负责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调整补充；配合发包人做好工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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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评审与设计有关的问题；若本年内项目开始施工，设计人负责向发包人

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处理有关设计问题，派员参加工程分部和竣工

验收，委派人员须为公司正式聘用的设计人员，及时办理验收手续。在一

年内项目尚未开始施工，设计人仍负责上述工作，但应按所需工作量向发

包人适当收取咨询服务费，收费额由双方商定。

2.6 设计人应保护发包人的知识产权，不得向第三人泄露、转让发包

人提交的产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发包人造成经济

损失，发包人有权向设计人索赔。

六、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责任

1.1 发包人提交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资料及文件时间，超过约定期限

15天以内的，设计人按合同约定的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超过约定期限

15天以上的，设计人有权重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

1.2 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始设

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服务费；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应根

据设计人已进行的设计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

一半时，按该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1.3 发包人应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设计人支付设

计费，因发包人原因造成逾期的，每逾期支付一天，应承担支付金额千分

之一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30天以上时，设计人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

作，并书面通知发包人。发包人的上级或设计审批部门对设计文件不审批

或本合同项目停缓建，发包人均按约定支付设计费。

2.设计人违约责任

2.1 设计人对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

由于设计人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设计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

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设计费。损失严重的根据损失的程度和设计人责

任大小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商定为实际损失的 10％，并不高于设

计合同总费用。

2.2 由于设计人自身原因，延误了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设计资料及

设计文件的交付设计，每延误一天，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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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超过 30天以上时，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支付任何款项。

2.3 合同生效后，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应返还已支付

费用。

七、双方代表人

1. 发包人代表：黄伟，联系电话： 13507764099

发包人代表在发包人的授权范围内，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与发包

人有关的具体事宜。发包人代表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由发包人承担法律责

任。

2. 设计人代表： 翁香武 ，联系手机： 15277108575

设计人代表在设计人授权范围内，负责处理合同签署以及代收该项目

设计费的工作，协助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与设计有关的具体事宜。在华茗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授权范围内，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与设计有关的具

体事宜。设计人代表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由授权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八、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协调，协调不成时，可向 项目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其他

1. 本合同一式 5 份，发包人 3 份，设计人 2 份。

2.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3. 本合同生效后，若相关部门要求备案，双方应按规定到项目所在省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查部门备案。双方认为必要时，到项目所在

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鉴证。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

行终止。

4.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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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盖章）：

靖西市教育局 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分公司负责人姓名：廖强述

法人姓名： 法人姓名：徐方广

法人电话： 法人手机号码：18077770838

地址：

公司地址：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

街道中宙溪上铭城1幢334室/分公

司：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

宁片区博艺路 8号江悦蓝湾 1 号楼

十层 1006 号房

办公电话： 办公电话：15277108575

邮 箱： 邮 箱： 530000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自贸试

验区南宁片区五象支行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五象分公司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7719 0323 0710 9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总公司：91330103773564529P

分公司：91450108MACKWGU57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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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徐方广 （身份证号码： 330106196509280437 ）系华

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方便我司与靖西市教育

局业务往来，现我司对有关事宜作如下授权：

兹授予 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五象分公司 作为我公司合法

委托代理公司，授权其代表处理我公司与贵单位签署靖西市第八

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及室外附属设施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服务

项目工程设计合同以及代收该项目设计费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

该分公司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公司，本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被授权公司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五象分公司

开户名称：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五象分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

五象支行

银行帐号：7719 0323 0710 902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长期有效。

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

授权公司（公章）: 华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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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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